咸卫函〔2020〕22号

咸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做好2020年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委直委管各医疗卫生单位：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公告》（2020年第01号）公告精神，2020年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工作将于1月21日结束，2月4日至17日进行现场审核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报名

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审核两个部分。网上报名工作于1月9日开始到1月21日结束；现场审核于2月4日开始至2月17日结束。现场审核主要是对网上报名的考生进行本人照片采集和报名资料真实性进行审核，具体事宜可咨询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

二、考试资格审核依据

依据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14版）》（国卫医发[2014]11号）。

三、现场审核提交资料

2020年医师资格考试现场审核应提交以下资料：

1.《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

2.毕业证原件、复印件（彩印）；

3.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4.与网上报名上传照片同一底版背景白色的小2寸照片2张，粘贴在身份证复印件上；

    5.直接报执业医师或者助理医师填写《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附件1），助理升执业填写《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执业期考核证明》（附件2）；

6.助理升执业考试的提交助理医师资格证及执业证原件、复印件。

四、收费标准

根据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下发医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陕卫办医发[2016]16号）精神，医师资格实践考试收费标准统一为260元/人。理论考试（全部实行计算机考试）每单元70元，执业医师280元/ 人，助理医师140元/人。

五、2020年医师资格考试工作改革事项说明
在国家实践技能考试基地考试的考生，成绩合格者，成绩2年有效。2020年医师资格考试全部实行计算机化考试。

六、工作要求

1.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委直委管各医疗卫生单位作为报名点负责辖区内各单位考试报名人员政策解释、资料初审、信息修改和报名表打印工作。今年各单位在向市卫健委提交资料前一律不在医师资格考试管理平台点击“审核通过”，市卫健委复核后现场网审。市疾控、血站、市直各民营医院于2月5日下午统一在市卫健委打印报名表。

2.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委直委管各医疗卫生单位要严格按照报名资格规定对2020年考试报名人员进行初审，重点审核考生毕业院校、专业、报考级别、类别、身份证信息等，同时对考生自行上传的照片进行认定或重新采集，不得弄虚作假。

3.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委直委管各医疗卫生单位上报资料时要提供《2020年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汇总表》和考生1—6项资料，报名资料按照花名册序号编号排放装订，花名册排序按照110、120、130、140、150、210、216、220、230、240、250、340、440顺序排序。

附件：1.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 

     2.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执业期考核证明

3.咸阳市2020年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汇总表

4.2020年市卫健委现场审核时间安排
咸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1月13日

附件1:

            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
报名编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所学专业
	
	医学学历
	

	取得学历

年    月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报考类别
	

	试用机构
	名称
	

	
	地址
	
	邮编
	

	
	登记号
	
	法定代表人
	

	试用起止

时    间
	（         ）年（  ）月至（         ）年（  ）月

	主要试用

岗位(科室)
	岗位(科室)

名称
	带教老师评价
	带  教  老  师

医师执业证书号码
	带教老师签字

	
	
	合格
	不合格
	
	

	
	
	
	
	
	

	
	
	
	
	
	

	
	
	
	
	
	

	
	
	
	
	
	

	
	
	
	
	
	

	试用机构

考核意见
	合格  （        ）     不合格（        ）

               单位法人代表/法定代表人签字：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
	1. 本表黑线上方由考生自己填写，黑线以下由工作机构填写，本表缺项、涂改无效。

2.带教老师对考生从临床岗位胜任力、基本技能、医患关系、医际关系及职业道德操守等方面作综合评价是否合格，并在相应栏目划“√”。

3.军队考生须提交团级以上卫生部门的审核证明。
4.本表栏目空间若不够填写，可另附页。


附件2：

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执业期考核证明

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编号：（）
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编号：（）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医学学历
	
	所学专业
	
	取得学历

年    月
	

	报考类别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工作机构
	名称
	

	
	地址
	
	邮编
	

	
	登记号
	
	法定代表人
	

	工作起止

时    间
	（         ）年（  ）月至（         ）年（  ）月

	主要工作
岗位(科室)
	岗位(科室)

名称
	带教老师评价
	带  教  执  业
医师执业证书号码
	带教老师签字

	
	
	合格
	不合格
	
	

	
	
	
	
	
	

	
	
	
	
	
	

	
	
	
	
	
	

	
	
	
	
	
	

	
	
	
	
	
	

	工作机构

考核意见
	合格  （        ）      不合格（        ）

     单位法人代表/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
	1.本表黑线上方由考生自己填写，黑线以下由工作机构填写，本表缺项、涂改无效。

2.带教老师对考生从临床岗位胜任力、基本技能、医患关系、医际关系及职业道德操守等方面作综合评价是否合格，并在相应栏目划“√”。

3.军队考生须提交团级以上卫生部门的审核证明。
4.本表栏目空间若不够填写，可另附页。


附件3:           

咸阳市2020年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汇总表

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
	毕业院校
	学历
	专业
	备注

	
	
	
	
	
	
	
	
	

	
	
	
	
	
	
	
	
	

	
	
	
	
	
	
	
	
	

	
	
	
	
	
	
	
	
	

	
	
	
	
	
	
	
	
	

	
	
	
	
	
	
	
	
	

	
	
	
	
	
	
	
	
	

	
	
	
	
	
	
	
	
	

	
	
	
	
	
	
	
	
	

	
	
	
	
	
	
	
	
	

	
	
	
	
	
	
	
	
	


附件4：

2020年市卫健委现场审核时间安排

	时   间
	单   位
	时   间
	单  位

	2月4日上午
	市一院

市中心医院

延大医院

民附院
	2月4日下午
	二一五医院

彩虹医院

市妇幼院

铁一局医院

	2月5日上午
	市疾控中心

市中心血站

市区各民营医院
	2月5日下午
	礼泉县

	2月6日上午
	乾  县
	2月6日下午
	淳化县

	2月7日上午
	三原县
	2月7日下午
	旬邑县

	2月10日上午
	泾阳县
	2月10日下午
	长武县

	2月11日上午
	兴平市
	2月11日下午
	永寿县

	2月12日上午
	武功县
	2月12日下午
	彬州市

	2月13日上午
	秦都区
	2月13日下午
	渭城区

	2月14日上午
	集中处理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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